
休政秘〔2026〕4 号

休宁县人民政府关于认真做好第四次
全国农业普查工作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齐云山风景区管委会、休宁经开区管委会，县

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及省市关于做好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

工作的通知要求，扎实做好我县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，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普查目的

认真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坚持依法普查、科学

普查、为民普查，全面摸清我县“三农”家底，客观反映农业

发展新情况、乡村建设新面貌、农民生活新变化、农村改革新

成效，为科学制定“三农”政策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、加快农

业农村现代化，提供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撑。

二、普查的对象、范围、内容和时间

普查的对象是在我县辖区内的下列个人和单位，包括：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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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住户，含农村农业生产经营户和其他住户；城镇农业生产经

营户；农业生产经营单位；村民委员会；乡镇人民政府。

普查的行业范围包括：农作物种植业、林业、畜牧业、渔

业和农林牧渔服务业。

普查的主要内容包括：农业生产条件、粮食和大食物生产

情况、农业新质生产力情况、乡村发展基本情况、农村居民生

活情况等。

普查的标准时点为 2026 年 12 月 31 日 24 时，时期资料为

2026 年年度资料。

三、组织实施

县政府成立休宁县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专班，负责全

县农业普查的组织与实施。专班不作为议事协调机构，普查任

务完成后自动撤销。工作专班办公室设在县统计局，具体负责

普查日常工作的组织和协调，普查业务的培训指导等；各成员

单位按照各自职能，各负其责、通力协作、密切配合、信息共

享。其中：涉及普查经费方面的事项，由县财政局负责和协调，

列入相应年度财政预算，按时拨付；涉及固定资产投资保障方

面的事项，由县发展改革委负责和协调；涉及耕地信息等方面

的事项，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和协调；涉及乡村振兴、

农业生产等方面的事项，由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和协调；涉及普

查宣传动员方面的事项，由县统计局、县委宣传部、县委网信

办负责和协调；涉及林业生产经营等方面的事项，由县林业局

负责和协调；涉及数据资源基础设施利用和数据传输、算力保



— 3 —

障方面的事项，由县数据资源局负责和协调；涉及四农普遥感

测量方面的事项，由县统计局、县农业农村局、县自然资源和

规划局负责和协调。公安、民政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、市场

监管等掌握普查有关基础资料的部门要按规定及时准确提供

部门行政记录和数据信息。

各乡镇人民政府要设立相应的普查机构，把此次普查列入

2026-2027 年的重点工作计划，认真组织好本区域的普查实施

工作。各社区要配合查找居住辖区范围内的农业生产经营房，

配合开展辖区内农业生产经营单位登记。各村民委员会要在乡

镇政府指导下，广泛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积极参与、认真配合

做好本区域内的普查工作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坚持依法普查，确保数据质量。普查人员要如实收

集、报送资料，严禁伪造、篡改。普查对象须按时、如实填报，

不得迟报、拒报或提供不真实、不完整的资料。

（二）严格履行国家秘密、工作秘密、商业秘密和个人隐

私保密义务。未经批准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发布普查数

据。对普查工作中的违纪违法等行为，依纪依法予以处理并加

大通报曝光力度。

（三）利用卫星遥感、无人机、人工智能、数字地图等现

代化、信息化技术，提高普查工作质效。采取网上填报与手持

电子终端现场采集数据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普查，减轻基层工作

负担。广泛应用部门行政记录，推动普查数据共治共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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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认真做好农业普查宣传策划和组织，充分发挥新闻

媒体作用，增强社会公众对普查的理解与配合，为普查工作顺

利实施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。

附件：休宁县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专班组成人员名单

2026 年 1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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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休宁县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专班
组成人员名单

组 长： 程银根 县委常委、县政府副县长

常务副组长： 汪景峰 县政府副县长

副 组 长： 宋春茂 县政府办公室主任

吴福昌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

金俊勇 县统计局局长

成 员： 汪海清 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

金宣钢 县发展改革委副主任

汪 沁 县财政局副局长

程 勇 县公安局副局长

黄雯雯 县民政局副局长

张辉胜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副局长

盛雪平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成员

方琦琦 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

李志虹 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

吴晓东 县市场监管局副局长

陈来进 县统计局党组成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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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专班办公室设在县统计局，办公室主任由县统计局局

长金俊勇同志兼任，牵头专班办公室日常工作。工作专班成员

单位按照各自职能，各负其责、通力协作、密切配合、信息共

享。

工作专班成员因职务变动等原因需调整的，由其继任者接

任，不再另行发文。

许正武 县林业局党组成员、科技推广中心主任

王小平 县数据资源局副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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